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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7/2021_2022__E4_BC_9A_E

8_AE_A1_E8_81_8C_E7_c43_67704.htm 据北京考试报报道，

从今年起，参加人事考试时，考生如果提供了假文凭或虚假

信息，将被禁考三年。这是记者从北京人事考试中心了解到

的。 3月28日是2004年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发证的日子。发

证前，工作人员按常规对考生的文凭进行审核。记者在现场

看到，两小时内，先后有两位考生被查出使用了假文凭。按

规定，他们的考试成绩无效，今后三年内将不能再参加该项

考试。 据考务科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，职称考试中的作假行

为主要有提供假学历和工作年限作假两项，最严重时，在一

项不到两万人参加的考试中查出300多份假文凭。在本市举行

的人事考试中，包括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、建造师资格考

试中，均发现了假文凭。 以往，人事考试中心遇到类似事件

时，由于缺乏依据，处理起来很棘手。今年首次执行人事部

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处理新规定，其中第十五条明确

规定，在人事考试中弄虚作假者，涉及职业准入资格的，将

受到禁考三年的处罚。 该负责人提醒考生，人事考试中心已

经积累了甄别假文凭的丰富经验，抱侥幸心理蒙混过关的考

生要趁早放弃这种打算，不遵守新规定的严重后果，要提前

考虑清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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